《2026年龙岗区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计划技术服务》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8号）精神，建立以省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核心的新机制，强化“以补定占”管控，广东省作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目标存在缺口的省份，要求各市县严格规范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并探索建立统一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平台。龙岗区耕地保护形势严峻，面临突出矛盾与结构性挑战：一是空间冲突显著，全区现状耕地6205.44亩中约17%（1073.02亩）位于规划建设用地及重点产业区域内，覆盖全部11个街道，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尖锐；二是耕地布局“小、散、弱”，单个图斑小于3亩的耕地占比达27%，导致耕作效率低、管护成本高，难以实现规模经营；三是补充耕地实施与监管的部门协同机制尚不健全，闭环管理体系有待强化。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保障年度耕地保护任务有序落实，特设立《2026年龙岗区耕地占补平衡实施计划技术服务》项目。本项目旨在：一是建立并动态维护全区精准、完整的耕地占补平衡储备库年度台账；二是研究制定科学可行的年度补充耕地选址方案、任务分解及协同实施路径,从而确保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在龙岗区精准落地、持续优化。
（二）财政预算限额：人民币15万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一）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包含落实龙岗区年度耕地占补平衡，建立区级耕地占补平衡储备库台账管理和动态监测机制建设。工作内容分为：年度建设项目占耕情况核查分析技术服务、年度补充耕地选址技术服务、年度占补平衡报告编制三个部分。
1.年度建设项目占耕情况核查分析技术服务
本次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持续更新2026年龙岗区拟建设项目占耕情况，逐一项目提供校核拟占耕用地情况分析，包括分析与现状耕地冲突情况，统筹把握全区建设发展诉求，结合耕地保护计划，提供项目占耕可行性结论，最终形成可视化的占耕需求分析台账，并提供矢量空间数据分析、耕地外业调查、现场数据信息服务（含照片和卫星影像等）等技术支持。该项工作需持续提供年度服务工作，以保证实时信息反馈服务。
2.年度补充耕地选址技术服务
根据年度占耕情况，开展补充耕地选址，基于龙岗区耕地潜力资源分析，选取具备新增开垦实施可行性用地，制定实施计划。
3.年度占补平衡报告编制
根据年度建设占耕情况，编制年度占补平衡工作报告，建立建设项目占耕和补充耕地情况数据库，同时结合年度违法占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管护等情况，综合分析龙岗区年度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完成情况，总结成效和存在问题，确保年度耕地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圆满完成，为政府相关工作决策提供支撑。
（二）成果构成
1.《2026年耕地进出平衡分析报告》（PDF格式）
2.《2026耕地进出平衡分析及相关数据库》（GIS格式）
纸质材料并附电子数据的形式向采购人提供最终成果，纸质2份，电子文件1套。
(三)人员要求
[bookmark: _GoBack]要求项目组工作人员需包括城乡规划等相关专业，计划安排不少于2名人员，1名中级工程师和1名初级工程师。预计服务时间8个月，其中中级工程师全程跟进服务，初级工程师至少服务7个月。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土地管理研究相关工作经验；
（三）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不接受转包分包；
四、信用记录及内容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相关查询截图证据与采购文件一并保存，以开标当日查询结果为准。
五、评标定标方法
最低价法。
六、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
1.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8个月内完成该项目。
2.项目售后服务期限为自最终成果提交采购人之日起的12个月内，中标单位须与采购人保持沟通顺畅，随时跟进。
（二）服务地点：龙岗区。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
本项目分3期付款：
首期款：占总合同额的50%，于项目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由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依据区财政年度预算资金开展付款工作；
中期款：占总合同额的40%，于中标方将本项目中期成果提交至采购人审查通过后，由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依据区财政年度预算资金开展付款工作；
尾款：占总合同额的10%，于中标方将本项目全部成果提交至采购人验收通过后，由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采购人依据区财政年度预算资金开展付款工作。
（五）履约担保金：无
（六）违约责任：按合同约定执行。
（七）其他：
1.供应商应确保投标文件中的人员信息真实、有效。
2.供应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不得更换项目负责人。
3.供应商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漏采购人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数据；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者以其它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4.必须签署《供应商基本情况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政府采购违法行为风险知悉确认书》，并加盖单位公章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否则作废标处理。
